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3-106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

行花都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工商银行花都分行与公司全资

子公司广东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建材科技公司”）之间

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

下业务发生、期限届满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

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2、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武侯支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成都银行武侯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东方

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工程公司”）之间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

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四川工程公司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折合人民币 22,000

万元。 

3、公司与工商银行花都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工商银行花

都分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之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业务发生、期限届满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公

司将向工商银行花都分行推荐经过审核的符合资质条件的下游经销商作为本次

在工商银行花都分行融资的借款人。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4、公司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岛支行（以下简称“青岛银行麦岛支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青岛银行麦岛支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之间主合

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公司将向青岛银行麦岛支行推荐经过审核的符合资质条件的

下游经销商作为本次在青岛银行麦岛支行融资的借款人。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

余额最高限额折合人民币 10,000 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公

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9亿元的担保，其中

对广东建材科技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40,000 万元（广东建材科技公司已将

其担保额度 10,000 万元调配至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调配后，广东建

材科技公司的担保额度由原不超过 50,000 万元调减为 40,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

保的进展公告》），对四川工程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30,000 万元；同意公

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符合资

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授信总额度 100 亿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2023 年 5 月 6 日刊登在指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 证 券 时 报 》 、 《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6）、《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1）、《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广东建材科技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216.95 万

元，均为 2023年 4 月 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 年 5 月 5 日

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



  

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广东建材科技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仍为 40,000 万元；公司对四川工程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8.29 万元，均为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四川工程

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 30,000 万元；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

36,866.01 万元，均为 2023年 4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以

下简称“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

余额，因此，下游经销商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 1,000,000 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广东建材科技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9,216.95 万

元（其中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216.95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6,0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34,000 万

元；公司对四川工程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22,038.29 万元（其中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8.29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22,0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8,000 万元；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金

额为 56,866.01 万元（其中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前已实

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6,866.01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20,000 万元），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为 980,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东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 年 8 月 10 日； 

2、注册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绿港三街 1 号广州空港中心 D 栋 404-13 室（空

港花都）； 

3、法定代表人：周均来； 

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建筑工

程、土木工程技术开发服务；新材料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技术服务（不含许可审批项目）；节能、环保、利废、轻质高强、高性能、多功

能建筑材料开发生产；防水建筑材料制造；涂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

除外）；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防水材料、防水涂料销售（成



  

品油、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除外）；建材、装饰材料批发；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提供施工设备服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广东建材科技公司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广东建材科技公司资产总额 2,285,035,135.67

元，负债总额 1,976,759,938.4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308,275,197.22 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2,158,412,460.83 元，利润总额

73,403,818.06 元，净利润 62,906,962.49 元。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广东建材科技公司资产总额 1,637,772,962.14元，

负债总额 1,298,257,842.21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339,515,119.93 元，2023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417,547,309.98 元，利润

总额 33,631,476.08 元，净利润 31,239,922.71 元（2023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

审计）。广东建材科技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9 级。 

8、广东建材科技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四川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 年 5 月 15 日； 

2、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金履二路 167 号富顿中心、1 栋 11 层

1101/1102/1103 号； 

3、法定代表人：钟声；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产业用

纺织制成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

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力资源服

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密封用填料销售。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工

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四川工程公司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工程公司资产总额 600,955,957.92 元，负债

总额 443,575,849.02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57,380,108.90

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635,658,784.14 元，利润总额 17,189,842.27 元，净

利润 12,616,322.18 元。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四川工程公司资产总额 584,924,216.38 元，负债

总额 440,585,925.87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44,338,290.51

元，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85,485,132.26元，利润总额-13,272,338.66

元，净利润-13,272,338.66 元（2023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四川工程公

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5级。 

8、四川工程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工商银行花都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债务人为广东

建材科技公司）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花都分行 

保证人（乙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

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

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

年。 

（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

起三年。 

（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



  

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 

（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

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乙方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

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二）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

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

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约定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折合人民币贰亿贰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银行承兑汇票债



  

权余额、票据贴现债权余额、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押汇债权余额、信用证债

权余额、保函债权余额和/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授信本金和利息，以及相关费

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三）公司与工商银行花都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债务人为下游

经销商）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花都分行 

保证人（乙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

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

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

年。 

（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

起三年。 

（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

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 

（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

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4、保证范围 

乙方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

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公司与青岛银行麦岛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岛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

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

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折合人民币壹亿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支付

的其他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有效地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

资金以更加有效地拓展市场，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亦是为确保下属全

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

融资能力。其中，广东建材科技公司、四川工程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

有其 100%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广东

建材科技公司、四川工程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



  

的能力。此外，本次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公司将采取经销商的资质准入、以自

有的资产提供反担保及专款专用、控制贷款额度比例等的风险防范措施，能够有

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583,872.91 万元，

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78%。其中，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47,006.9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4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

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6,866.01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1.38%。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631,872.91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57%。其中，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75,006.9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4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

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6,866.01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2.1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工商银行花都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债务人为广东建

材科技公司）； 

2、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工商银行花都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债务人为下游经

销商）； 

4、公司与青岛银行麦岛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6、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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